
长江国际创意汇项目
占用和置换宝塔河小游园永久性保护绿地方案
为统筹实施宝塔河小游园综合升级改造和长江国际创意汇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杨岔路电影院原地还建，需要占用和置换宝塔河小游园部分永久性保护绿地，现将有关情况简介如下：
一、项目建设和绿地调整基本情况
长江国际创意汇项目位于东山大道228号，是原杨岔路电影院改造升级和原地还建的文化项目。项目拟占地6610㎡，概算总投资3.09亿元。项目定位于“三峡区域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端影视文化综合体”，涵盖青少年主题影院、电影博物馆、广电科技馆、民俗文化展、主题书吧、教育培训、文创办公等业态，建成后可显著改善该区域脏乱差的现状，提升城市人文气质形象。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当前，宜昌广电总台已取得的用于项目建设用地中有1795㎡被划为宜昌市第一批永久性保护绿地，项目可建设面积仅剩4880㎡，无法满足项目需要。为确保项目的正常实施，宜昌三峡广播电视总台恳请将原属于宜昌广电但被划为永久绿地的A地块1795㎡用于长江国际创意汇项目建设，用广电位于磨基山发射台的1836㎡地块进行置换，并将已经取得的A2地块（816.8㎡）采取占补平衡的办法同等面积置换至宝塔河游园B2地块，使公园及项目用地更加规整。
二、绿地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通过综合分析，该项目绿地调整符合公共利益需要，方案切实可行。
1、该项目属于公共文化服务和重大文化产业项目。长江国际创意汇项目是国有杨岔路电影院原地还建和改造升级的公共文化项目，包含青少年主题影院、广电科技馆、民俗文化展、全媒体制作中心等，顺应了广电影视事业产业发展和文化强市建设要求。该项目绿地调整有利于项目的顺利实施。

2、该项目定位及设计符合各项规划要求。长江国际创意汇位于东山大道228号杨岔路电影院原址，地块用途为文体娱，项目符合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定位和用地用途要求。在规划上，经与规划部门沟通和反复论证，项目在控规条件、用地红线、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方面满足规划要求，项目规划设计充分兼顾并进一步优化与周边道路交通、车流行人、BRT及轨道交通的关系问题。同时，宜昌广电与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公司充分沟通，项目设计和地铁中南路站点红线、出入口、风亭等可以充分优化、相互融合、统筹实施。

3、该项目绿地置换方案切实可行。2013年，杨岔路电影院土地转变为出让用地性质，宜昌三峡广电总台已取得项目用地，但已取得的项目用地中有1795㎡被划为宜昌市永久绿地，土地现状不是绿地用途，没有实现绿地功能。宜昌广电提出的置换方案，磨基山发射台用于置换的地块面积大于1795㎡，土地权属属于宜昌广电，可作为磨基山观景平台和游人休憩区建设用途，置换后一方面可以优化宝塔河游园的布局、景观和功能，另一方面可以更好的满足磨基山公园游人观景、休憩、疏散的需要，体现了土地集约利用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

4、该项目得到各方支持。该项目作为纯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项目，项目设计和置换方案均围绕文化服务及文化产业业态布局，市委宣传部、市规划局、国土局、文广局、园林局以及伍家岗区政府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全力支持该项目的实施。同时，市园林局就置换方案组织开展公众调查，地块周边单位、群众期盼项目尽快实施，强化项目文化功能，改造升级公园，建设地下停车位，为周边群众及相关单位提供文化、休闲、停车服务。

三、置换方案
按照《宜昌市城区重点绿地保护条例》有关要求，宜昌三峡广播电视总台建议，用位于磨基山发射台的1836㎡地块建成绿地，对长江国际创意汇项目占用宝塔河游园的1795㎡永久绿地进行置换。用于置换的土地及置换方案如下：
1、宜昌三峡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磨基山发射台位于磨基山上，占地5655.8㎡，土地性质为划拨，用途为广播电视用地。
2、按照绿地置换要求，磨基山发射台用于置换的1836㎡土地应调整为公园绿地。目前，按照市委市政府领导要求和磨基山公园改造、游人休憩疏散需要，市园林局提出利用磨基山发射台院内部分土地（在确保广播电视发射及工作人员办公需要前提下）建设山顶观景平台和游人休憩区。宜昌广电总台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建议将发射台工作生活区内的1836㎡土地用于建设磨基山公园游人休憩区，并将此地块置换长江国际创意汇占用的宝塔河游园1795㎡永久绿地。用于置换的地块性质、用途，待建成后再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调整为公园绿地，地块权属问题也可一并变更。
3、2016年以来，市园林局与宜昌三峡广电总台多次对接和沟通，已完成磨基山公园观景平台和游人休憩区初步方案设计。其中，用于置换的1836㎡地块将按照市园林局统一规划、设计和进度要求，高标准建成公园绿地和游人休憩区，建成后交由磨基山公园管理，确保“面积不减、质量不降”。
4、该地块绿地建设相关费用由宜昌三峡广播电视总台承担。
附件：
1、宝塔河小游园永久性保护绿地占用和置换示意图
2、磨基山发射台拟置换地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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